
用法律利器“斩断”涂鸦之手

大部制改革有理才有为

动辄在著名景点留下“×××到此一游”的涂

鸦，可谓国内一些公民的嗜好，甚至有些上瘾，一些

人把这一“劣根性”归之为文明特别是公德素质不

高问题，冀希望于道德批评的武器，有道理，但不

够。法律是道德伦理的底线或最低限度的道德伦

理，当某种道德要求已经成为全社会最强烈的利

益诉求时，这种道德要求便可以上升为法律的强

制。要遏制随手涂鸦的“劣根性”，不能光靠道德

教化和舆论谴责，还须考虑法律的刚性手段。事

实上，随手涂鸦的“劣根性”也是违法行为，《文物

保护法》对于刻划、涂污或者损坏文物等行为，均

有追究处罚规定。因此，我们应严格依法办事，用

《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斩断”随处涂鸦之手，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评论

短评

媒体报道称新

一轮“大部制”改革

草案已完成。铁道

部与交通运输部有

望整合，而此前广

为 流 传 的“ 大 能

源”、“大文化”、“大

金融”、“大体改委”

等部门的改革，暂

未列入此轮“大部

制 ”改 革 的 重 点。

(2月24日《济南时

报》)

微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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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一名

叫梁齐齐的游客，

在故宫大铜缸上

刻下了到此一游，

逮到你都得剁你

的手”。这两天，

一条微博引来众

人关注。（2月 24

日《信息时报》）

非常
道

“人之初，性本善，不做作业是好汉。老师问你

怎么办，拿着刀，背着干。打不过怎么办？打不过找

奥特曼。”

这些经过改编，被孩子们用来调侃、抒发某种情

绪的诗词、儿歌，被称为“灰色童谣”。近日，一则关

于“灰色童谣”的微博在网络上迅速爆红。

“元宵节距离过年太近，放假并不合适，重阳节和

七夕节应该优先于元宵节成为法定节日。”

近日有关元宵节是否应该放假的讨论再次兴

起，网友普遍认为元宵节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内

涵，应成为国家法定假日并放假三天。但中国民协

节庆委员会主任李汉秋则另有看法。

钱兆成

大部制即为大部门体制，其特点是扩大一个部

所管理的业务范围，同时将内容相近的部门整合起

来，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

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然而，大部制改革本非一日之功。任何改革都必

须有其合法性来源，其或来源于自然法，或来源于成

文法，或来源于习惯法，这是改革的前提和基础。如

果改革具有充分的合法性，那么，在推行改革的过程

中可能会较为顺畅，遇到的阻力也会大大降低；如果

改革的合法性受到质疑，那么，改革势必困难重重，

甚至功败垂成。

大部制改革可能要改变一部分人的习惯思维，

这就要求改革应遵循成文法。成文法即为书写在

一定载体上，以国家的权威颁布和实施的律典条

规。当然，法律条文并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而是

与我们同在的。当每一个人都尊重、反思并努力理

解这些条文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念时，改革

便水到渠成。

纵观当下我国的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之所以出

现再三反复的现象，究其深层原因是因为改革在一

定程度上就是利益结构的调整，那么，如果在调整利

益结构时违背了平等、公正等自然之律，必然会引起

利益主体的反对，更会引起利益得不到保障的人的

竭力阻挠而使改革失败。或者，如果我们在改革的

过程中侵犯了一些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此时，如果

改革的观念并没有深入人心，成为一种理念时，那么

理念不足以同惯性相抗衡，这样，大部制改革或许会

取得部分成功，但最终可能功败垂成。

大部制改革不但应有理更应该有为，大部制改

革过程中应充分吸纳反映民意，建立起政府与社会、

公民的合作治理体制，“大部制”改革才能逐渐从纯

粹的职能整合和机构改革、提高行政效率转移到理

念与思维习惯的变革,从而达到预期效果。

大部制能否执行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于文军

莫要过分指责李双江
舒锐

昨日，据知情人士称，涉嫌轮奸案的李

双江之子李某等五人中，年龄最大的生于

1989年，其余4人都是90后，但均已超过16

岁。另据一知情人士表示，李某在因寻衅

滋事被收容教养期间表现良好。（2月24

日《新京报》）

有媒体透露，74 岁李双江因儿子涉嫌

轮奸气病送医。未成年人涉嫌轮奸，是一

个家庭教育的悲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

因于“慈父”过分溺爱孩子，教子无方。但

整个社会也应因某些细节上的失职而有所

反思。首先，最直接是酒吧等娱乐场所的

监管缺位。这起案件中，施暴者和受害者

大部分都是未成年人。现阶段，不少涉案

未成年人都是因为出入酒吧、KTV等娱乐

场所进而引发犯罪的。

虽然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营

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不得

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

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标志；对难以判明是

否已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同时，有一些酒吧在店内张贴“未成年人不

得入内”的告示，但相对于网吧严格的身份

审查措施而言，这类标语摆设意义更大，酒

吧的门并未实质向未成年人关紧。

社会有义务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

良好的社会环境，希望这一细节能引起社

会与政府的关注，建立起更为严格的酒吧

监管制度，勒令酒吧经营者严格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自觉承担社会责任。


